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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2017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

实施方案审核要点 

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年度实施方案要统筹考虑并应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拨

付 2017 年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下达

2017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的通知》等

文件和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编制，根据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山洪灾害防御现状、项目建设需求及年度经费预算标准，在

前期山洪灾害防治基础上，结合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，突

出重点、统筹合理确定 2017 年度省级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

设任务。 

1、建设范围 

2017 年度中央补助资金建设范围为有山洪灾害防治任

务的 2076个县（含新增 18个县）。 

2、建设任务 

2017 年度继续实施《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

（2017-2020年）》确定的建设任务。按照任务范围和技术要

求，确保全面完成水利部下达的 2017 年度中央补助资金建

设任务。 

3、建设重点 

对监测预警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升级（提标升级），重点

加强学校等人口密集地区的预警能力建设；充分利用调查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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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成果，继续完善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，延伸县级平

台到重点乡镇；升级完善省级监测预警信息管理系统，开展

省级数据同步共享试点建设，提供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社会化

服务；开展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，复核和检验调查评价成

果；持续开展群测群防体系建设；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重点县

示范建设，开展新增山洪灾害防治县的非工程措施建设。 

4、建设资金 

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落实地方建设资金，明确相应

的建设任务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在确保完成中央下达的补充调

查评价、调查评价成果检验率定、群测群防体系建设、山洪

灾害防治重点县示范建设、新增县非工程措施建设等工作任

务基础上，对中央补助的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资金可根据本

省情况统筹安排使用。明确区分中央资金与地方资金建设任

务。 

5、组织实施 

省级要统一组织开展预警指标检验率定和山洪灾害防

治重点县示范建设。 

省级或市级要统一采购补充配置的通用监测预警设施

设备。 

6、关于年度实施方案的编制深度 

1）实施方案要按照《2016-2018 年省级山洪灾害防治实

施方案编制大纲》体例格式编制。 

2）实施方案要明确主要设备的选型（指标参数）、数量

和单价。单价应参考概算指导价或前一年度市场平均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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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要按照附表格式汇总 2017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

建设任务和投资。 

3）实施方案要明确省、市、县各级年度建设任务和组

织实施方式。 

二、非工程措施 

1、各省应开展新增山洪灾害隐患点和未覆盖地区的调

查评价，并审核汇集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。数量上，在完

成中央补助资金工作任务基础上，可酌情安排地方资金开展

调查评价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，可开展调查评价成果挖掘分

析与拓展应用工作。 

2、依据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，调整、补充自动监测

站点，提高部分重点监测站点的通信、供电保障能力，需论

证分析必要性，严格区分提标升级、调整和补充的对象；可

根据需求，在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适当部署图像（视频）监

测站。 

各地统筹安排监测站点的调整补充、升级完善，统一编

码、规范报汛方案，实现雨水情信息在省、市、县三级的互

联互通和共享。 

3、继续完善省级、县级监测预警平台，充分利用调查

评价成果，完善平台预警指标，提高预警信息质量，扩大预

警信息覆盖面。建议省级统一组织，强化信息共享和综合应

用。 

巩固县级平台的综合能力，重点地区监测预警平台延伸

到乡镇，可进行光纤宽带接入，配备必要的监测预警设施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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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和会商环境建设等。 

4、省级统一组织对山洪灾害防治县开展调查评价成果

检验、复核工作，逐步完善前期预警指标，并将成果集成至

各级监测预警平台，具体实施县需与 2016 年度实施县明确

区分。 

5、按照技术要求规定的标准，结合山洪灾害调查评价

成果，适当补充预警设施设备，改造、升级重点区域的预警

设施设备，提升预警能力。 

省级实施方案中要制定山洪灾害防治区预警信息全覆

盖的具体安排，要明确中小学校、旅游景区等人口密集区的

预警设施设备配置。 

6、按照《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指导意见》，在

所有山洪灾害防治县持续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县的群测群防

建设，逐步达到“十个一”标准，显著增强山丘区群众主动

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具体任务需结合各县实施情

况区别安排。 

7、利用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新技术，继续开展省级数据

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，安排此项任务的湖北、四川、陕西

三省要分别单独编制方案，由试点省负责审核和实施。已开

展或有条件的省份可安排地方资金继续完善省级数据同步

共享系统试点建设。 

8、山洪灾害防治重点县示范建设原则与 2016 年度方案

基本一致。在全面完成中央资金建设任务同时，可适当安排

地方资金，试点监测预警新技术和新方法，充分发挥示范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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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山洪灾害防御标准化成果，有

条件省份可安排示范试验基地建设。省级年度实施方案合规

性审核时可不附完整的示范县建设方案，但实施方案中应有

示范县建设具体内容。 

9、非工程措施建设任务的资金测算需科学、合理，清

楚列出各项建设内容的测算依据，体现不同功能、型号产品

的单价差异性，对涉及《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

（2013-2015年）》中类似建设任务，经费测算在考虑价格波

动因素后，应基本一致。 

10、流域机构按既定时间节点，会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

项目组共同审核。 

三、新增县 

1、有新增县建设任务的省份，参照已建山洪灾害防治

县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内容和标准，开展调查评价、监测预警

设施设备补充完善、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

体系建设等内容。 

2、新增县非工程措施的建设标准可适当提高，满足现

阶段监测预警设施设备提质升级和预警科学化、标准化的要

求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流域机构防办要加强与有关省（区、市）防办的联

系，了解、掌握实施方案编制情况和项目建设进度。 

2、流域机构防办主管领导和具体负责同志要熟悉、理

解项目建设内容和工作要求，根据审核要点组织开展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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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省级实施方案审核。 

3、省级年度实施方案上报后，各流域机构要及时（收

到省级实施方案后 5 个工作日内）组织召开审核会议，参会

专家一般不少于 7 人，并且参会专家的专业、单位要有代表

性，国家防办或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视情派员参加审

核。流域机构要在防办主管领导和审核专家组长对各省（区、

市）修改完善（修改时间不应超过一周）的实施方案认可同

意后，及时将审核意见印发各省（区、市），并抄送国家防

办。 

 

 


